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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检
《〈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研究本》,其中第五十一篇《九变二》与汉简
本《孙子兵法》残文[九变 ]以及宋武经本《孙子兵法·九变》互有吻

合或出入之处 ,现列出三者原文予以对照 ,从而校议之。
汉简本[九变 ]原文

⋯⋯瞿地 ⋯⋯地则战 ⋯⋯攻 ,地有所不争 ⋯⋯于九 ⋯⋯能得地
⋯⋯利 ,故务可信 ,杂于害 ,故忧患可 ⋯⋯有攻 , ⋯⋯不可攻。故将有五
⋯⋯杀 ,必生 ⋯⋯洁廉可辱 ,爱民可 ⋯⋯危 ,不可不察也。

宋武经本《九变》原文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 ,将受命于君 ,合军聚众 ,圮地无舍 ,衢地合交 ,

绝地无留 ,围地则谋 ,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 ,军有所不击 ,城有所不
攻 ,地有所不争 ,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 ,知用兵矣 ;将不通九变之利 ,虽知地形 ,不能
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 ,虽知五利 ,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 ,必杂于利害 ,杂于利而务可信也 ,杂于害而患可解
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 ,役诸侯者以业 ,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 ,
无恃其不来 ,恃吾有以待之 ;无恃其不攻 ,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 :必死可杀 ,必生可虏 ,忿速可悔 ,廉洁可辱 ,爱民可烦。
凡此五者 ,将之过也 ,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 ,必以五危 ,不可不察也。

《孙武兵法》第五十一篇《九变二》原文
用变之法 ,以权为道 ,以道设谋 ,以谋达变 ,以变取胜。故兵称有九

变 :一曰天变 ,二曰地变 ,三曰人变 ,四曰国变 ,五曰城变 ,六曰军变 ,七
曰途变 ,八曰卒变 ,九曰君令变。

天变者 ,天有所不忌也。地变者 ,地有所不争也。人变者 ,人有所
不用也。国变者 ,国有所不破也。城变者 ,城有所不攻也。军变者 ,军
有所不击也。途变者 ,途有所不由也。卒变者 ,卒有所不戒也。君令变
者 ,君令有所不行也。

天有所不忌者 ,曰 :若忌天则失要情 ,失要情则失天调 ;若忌天则失
爱机 ,失爱机则失贵胜 ;若忌天则阻行日 ,阻行日则失先人之利。如此
三者 ,天虽可忌 ,弗忌也。

地有所不争者 ,曰 :山谷水泽 ,野、林、　、边 ,无能生者 ,虽得之而无
益。故得之者备 ,备人者虚。如此者 ,弗争也。

人有所不用者 ,曰 :牾逆无教者 ,安能忠于君主。不忠于君主 ,安能
以死而报国哉 ? 贪位、贪财、贪色于一身者 ,安能同心同德 ? 不能同心
同德 ,安能杀身而成仁哉 ? 心怀叵贼者 ,安能和道一志 ? 不能和道一
志 ,安能共存共亡哉 ? 如此三类者 ,虽有智勇 , 事弗用也。

国有所不破者 ,曰 :两邻不和而逐 ,计吾力可以破其国 ,据其地 ,服
其民。远计之 ,强敌虎视 ,不如与其结盟 ,共伐不宵。如此者 ,国虽可
破 ,弗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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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有所不攻者 ,曰 :计吾之力 ,足以拔之 ,拔之而不及利于前 ,得之
而后弗能守。若力守之 ,则重城不取 ,及于前 ,利得而城自降 ,利不得而
不为害于后。如此者 ,城虽可攻 ,弗攻也。

军有所不击者 ,曰 :两军交合而舍 ,计吾力足以破其军 ,获其将 ,降
其卒。远计之 ,有奇势巧权与之 ,而其军对吾则无力攻之。为保实而夺
重 ,故避其守军 ,留其将卒。如此者 ,弗由也。

卒有所不戒者 ,曰 :亟进亟退者 ,速而求时 ,行千里而于无人之地
者 ,自专不亡。如此两者 ,卒虽可戒 ,弗戒也。

君令有所不行者 ,曰 :君令有反是变之胜道者 ,弗行也。
此九变之道也。
九变之道 ,用战终始 ,变以终始。故变害为九利 ,变误为九害。故

变中有变 ,善中有善。善以尽变 ,变以尽善 ,此九变之术也。故将通于
九变之利害者 ,知用兵矣 ;将不通于九变之利害者 ,虽知形势 ,不能得形
势之用也。用兵不知九变之术 ,虽知四治五利 ,不能得天地人之用矣。

是故 ,智者之虑 ,必杂于利害。杂于利 ,故务可信 ;杂于害 ,故患可
解。是故屈诸侯者以害 ,役诸侯者以业 ,趋诸侯者以利。

故用兵之法 ,无恃其不来 ,恃吾有以待之也 ;无恃其不攻 ,恃吾有所
不可攻也。故覆军杀将 ,必以九变之利害而计之。此称之九变 ,不可不
察也。

八百六十一。
汉简本[九变 ]、宋武经本《九变》与 82 篇本《九变二》校议如下 :
(1) 将 82 篇研究本条幅照片与　录文对照 ,其中有较多出入者 :

七曰涂变 ———照片中“涂”作“途”,是。
地有所不争者 ,曰 :山谷水泽 ,野、林 ⋯⋯—照片中“野”作“林

土”。此
字为古字。如 :甲骨文“后下三·一”、金文“克鼎”和“　干

心鼎”均作“林
土”。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云 :“许书之古文亦当作‘林
土’⋯⋯今增‘予’

者殆后人传写之失。”
□□地有所不争者 ,曰 :山谷水泽 ,野、林、　、边 ,无能生者 ,虽得之

而无益 ———此句中的“　”字 ,是一个极少用的古僻字。如 :《广韵·青
韵》云 :“　 ,野外曰林 ,林外曰　。　 ,古文。”其义为“都邑之远郊”。按
《广韵》释“野外”和“林外”序次 ,82 篇本所说当无误。

地有所不争者 ⋯⋯虽得之而无益 ———照片中没有“无益”之“无”,

当誊抄时脱漏。
国有所不破者 ⋯⋯远计之 ,强敌虎视 ,不如与其结盟 ,共伐不宵

———照片中“强敌虎视”一句中的“视”写作“目示”。此字最早见于南北朝
顾野王的《玉篇·目部》,但表示意义为“示”。此字作“视”义解当见于
《广韵》和《集韵》,其云 :“视 ,古作目示。”说明是一个古字。文例最早则见
于《列子·天瑞》和《淮南子·汜论》。

军有所不击者 ⋯⋯为保实而夺重 ,故避其守军 ,留其将卒 ———照片
中“有保实而夺重”一句中的“夺”写作“兑攵”。《说文》段注云 :“此是争兑攵

正字。后人假夺为兑攵 ,夺行和兑攵
废矣。”是。

九变之道 ,用战终始 ,变以
终始 ⋯⋯杂于害 ,故患可解 ———
照片中“故患可解”一句中的
“解”竟写作“角羊”。从角从羊的
“解”义之字 ,是几十年内民间地
域运用的不规范简化字 ,从无上
过任何正规字书辞典。82 篇本
中常有此奇怪现象 ,一方面有今
人早已不用、不知的上古冷僻之
字 ;一方面也有近年来才出现的
民间简化字 ,颇值得玩味再三。

(2) 在 82 篇本《九变二》正
文后的“韩信序次语”中 ,出现了
这样一个字 ———　。其文例为 :
“究而可见 ,《九变一》篇末 ,数发
称之利害 ,而未论其所以然 ,故
《九变二》理其道也。”其中的“究
而可见”一句中的“究”,照片上
作“　”。此字也不见任何一部
字书辞典 ,系自造字。然检《汉
樊敏碑》的碑别字 ,其“究”写作
“　”。以“久”为其声符 ,与“　”
同。不排除此字为道书中所用
自创的“道字”,待考之。

(3) 从汉简本 [九变 ]残文中
看 ,有“瞿地 ⋯⋯地则战”文字 ,
若依宋武经本可补足为 :“衢地
合交 ,绝地不留 ,围地则谋 ,死地
则战”。但是 ,《九变篇》起首的五
个“地”:圮地、衢地、绝地、围地、
死地 ,历来各代注家众说纷纭。
明人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子》
云 :“按此篇编简错乱 ,前人多因
而傅会其说。”又 : 明人赵本学
《孙子书校解引类》也深感此篇
首“五地”与篇旨无涉 ,是“错简
所致”,因而将“五地”之文“归诸
九地篇”。刘寅、赵本学是正确
地看出了《九变篇》不当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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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文 ,但却错误地“臆归”他篇 ,无法说出其中致误的缘由。从汉简
本、宋武经本皆为此错简之文可知 ,《九变篇》的错乱在西汉时便已存
在。

然检 82 篇本《九变二》,根本无“五地”之文 ,更无因“五地”之文而
引起的错乱困惑。其“九变”内容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即为 :天变、地
变、人变、国变、城变、军变、途变、卒变、君令变。可谓文从字顺 ,义明旨
清。

(4) 82 篇本《九变二》篇末附有“韩信序次语”,其云 :
此篇三简名 :齐安城简曰《九称》;秦宫　邬简曰《胜变》;景林简曰

《九变二》。统观之 ,信认为《九变二》益之 ,故定名《九变二》。
《孙武》之《六胜》曰 :“兵出以道 ,决以天、地、人 ,谋以度、量、夺 ,变

以数、称、胜。”因是而定 ,九变分三 :曰数道 ,曰称道 ,曰胜道。数道者 ,
兵容之变也。称道者 ,利害之变也。胜道者 ,势地之变也。观齐秦两
简 ,大乱大误也。所以乱而误者 ,数称胜之变 ,封而不分也。故不可参
也。今独以景林简 ,车子正其元容。《孙子》十 □篇 ,亦立此篇 ,简名
《变》。《变》与《九变二》,同而一也。

究而可见 ,《九变一》篇末 ,数发称之利害 ,而未论其所以然 ,故《九
变二》理其道也。信观尽天下之女郎 ,言变理之髓者 ,唯齐民武子也。

汉楚王韩信于汉五年二月。二百三十五。
对照条幅照片 ,“韩信序次语”中“《孙武》之《六胜》曰 ⋯⋯”,此句文

字无“孙武”之“孙”字 ,当为誊抄条幅者脱漏之。
“韩信序次语”中所说的《六胜》,即 82 篇本第四十篇 ,其主要内容

与汉简本[积疏 ]大致相同。但汉简本[积疏 ]无“兵出以道 ⋯⋯变以数、
称、胜”之文。82 篇本《九变二》是第五十一篇 ,但其“韩信序次语”中却
引用了第四十篇的正文 ,可见其“序次者”对 82 篇本非常熟悉 ,而且引
用此文在“九变”中也甚为妥贴。

从此“序次语”中又可知 :除 82 篇本外 ,另有“《孙子》十三篇”,其中
有一篇名为《变》,其内容与《九变二》是“同而一也”。

又从此“序次语”中可知 :82 篇本中有《九变一》和《九变二》两个“九
变”。《九变一》说的是“然”,而《九变二》讲的则是“所以然”,是一对姊
妹篇。

至于“信观尽天下之女郎 ”一句 ,显为元明后人所为。“女郎 ”一词
最早见于元末明初 ,绝无可能为“韩信所观尽。”

(五)

82 篇本第五十一篇《四五》与汉简本“论兵论政类”的《善者》(注 :
1975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的《孙膑兵法》,将
此篇归入下编 ,后析出归“论兵论政类”) ,文字上多有相同之处 ,现分列
两篇以对照之。

汉简本《善者》原文

善者
善者 ,敌人军 □人众 ,能使

分离而不相救也 ,受敌而不相知
也。故沟深垒高不得以为固 ,车
坚兵利不得以为威 ,士有勇力而
不得以为强。

故善者制险量阻 ,敦三军 ,
利屈伸 ,敌人众 ,能使寡 ;积粮盈
军 ,能使饥 ;安处不动 ,能使劳 ;
得天下 ,能使离 ; 三军和 ,能使
柴。

故兵有四路、五动 : 进 , 路
也 ;退 ,路也 ;左 ,路也 ;右 ,路也。
进 ,动也 ;退 ,动也 ;左 ,动也 ;右 ,
动也 ;默然而处 ,亦动也。

善者四路必彻 ,五动必工。
故进不可迎于前 ,退不可绝于
后 , 左右不可陷于阻 ,默 □□□
□□于敌之人。

故使敌四路必穷 , 五动必
忧。进则傅于前 ,退则绝于后 ,
左右则陷于阻 ,默然而处 ,军不
免于难。

善者能使敌卷甲趋远 ,倍道
兼行 ,倦病而不得息 ,饥渴而不
得食。以此薄敌 ,战必不胜矣。
我饱食而待其饥也 ,安处以待其
劳也。正静以待其动也。故民
见进而不见退 ,蹈白刃而不还
踵。

二百 □十 □
《孙武兵法》第五十一篇

《四五》原文
古之善用兵者 ,敌之军怙人

众 ,能使分离而不相救也 ;敌之
军怙甲强 ,能使受击而不相知
也。故沟深垒高而不得以为固
者 ,车坚兵利而不得以为威者 ,
士有勇力而不得以为强者 ,兵不
知四五也。

故善知四五者 , 制险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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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 ,敦三军而合诎信。敌之人众能使寡 ,积粮盈军能使饥 ,安处不动能
使劳 ,得天之时能使怠 ,得地之利能使离 ,三军和同能使　。

故兵有四路五动。何以为四路 ? 曰进路也 ,曰退路也 ,曰左路也 ,
曰右路也。何以为五动 ? 曰进动也 ,曰退动也 ,曰左动也 ,曰右动也 ,曰
墨践而处 ,迂动也。

故善知四五者 ,四路必彻 ,五动必工。进而不可迎于前 ,退而不可
绝于后 ,左右不可陷于阻 ,墨践迂处而荒加于敌之人。故善知四五者 ,
使敌四路必穷 ,五动必忧 ,进则傅于前 ,退则绝于后 ,左右则陷于阻 ,墨
践直处而军不免于患。

故善用兵者 ,能使敌卷甲趋远 ,倍道而兼行 ,倦病而不得息 ,饥渴而
不得食。故敌以此而薄战 ,战必不胜矣。我饱而待其饥也 ,安处而待其
劳也 ,正静而待其动也。故卒见进而不见退 ,道有白刃而不还踵 ,身居
绝境而不还生。故知四五者 ,王霸之兵也 ,善者也。

三百九十
汉简本《善者》与 82 篇本第五十二篇《四五》校议如下 :
(1) 82 篇本“古之善用兵者 ⋯⋯士有勇力而不得以为强者 ,兵不知

四五也”,一语中的“强”字 ,查条幅照片无此字 ,当誊抄者脱夺。
(2)“三军和同 ,能使　”一句末字 ,汉简本作“柴”。当依汉简本为

是。义为“间隔”、“猜疑”。但 82 篇本何以用了一个年代很晚才有的冷
僻字 ,这其中缘由也当引起注意以及探讨。

(3)“故兵有四路五动 ⋯⋯进而不可迎于前”一句中的“迎”字 ,条幅
照片写作“　”。检“　”字始见于唐代裴　《少林寺碑》:“地　贝花 ,门
连石柱。”义为“遍”。与“迎”字的音义皆不同。将“迎”俗简写成“　”
字 ,也是近几十年来民间所为 ,故誊抄条幅年代不当超过以“　”代“迎”
之年代。

(4) 本篇末附有“韩信序次语”,其云 :
此篇三简名 :齐安城简曰《善者》,秦宫　邬简曰《六能》,景林简曰

《四五》。观其旨 ,信以为《四五》益之。传世简《孙子兵法》之《九地篇》
有曰 :四五者 ,一不知 ,不可也 ,非王霸之兵也。正相合也 ,故定名《四
五》篇。

用我之四路以必彻 ,发我之五路以必工 ,致敌之四路以必穷 ,击敌
之五动以必忧。此四路五动之旨要也 ,实王霸之兵也。

汉楚王韩信于汉五年二月。
一百二十一。
对照条幅照片 ,发现此　录文错讹较多。条幅中无“传世简”3 字 ;

也无“非王霸之兵也”6 字 ;亦无“故定名《四五》篇”一句中的“篇”字。看
来　录文可能抄用了非此条幅的另一个本子。

又 :“汉楚王韩信于汉五年二月。一百二十一”一语 ,条幅照片将
“一百二十一”写在前 ,位置正倒。检其它篇 ,篇末总计字数文字皆在最
后 ,不见写在“汉楚王 ⋯⋯”之前。疑抄误。又 :此篇“汉楚王韩信于汉
五年二月”一句 ,对照条幅照片 ,无“信”字和无“二月”两字。亦疑为抄

脱。这种极明显的传抄之误 ,一
般不当发生 ,而在同时参照几个
本子转抄或注意力走神时方可
能出现。

(六)

汉简本《孙子兵法》有
《火攻》篇 ,此与宋武经本《火
攻》篇文字基本相同。而 82
篇本则与前二者文字有很大
不同 ,且内容意义也因而异
之。

汉简本《火攻》原文
火攻
孙子曰 :凡攻火有五 :一曰

火人 ,二曰火渍 ,三曰火辎 ,四曰
火库 ,五曰火 □□火有因 ,因必
素具。发火有时 ,起火有日。时
者 ,天 ⋯⋯四者 ,风之起日也。
火发 ⋯⋯火发其兵静而勿攻。
极其火央 ,可从而从 □□□□□
止之。火可发于外 ,毋待于内 ,
以时发之。火 □上风 ,毋攻 ⋯⋯
数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 ,以水
佐攻者强。水可 ⋯⋯得 ,不隋其
攻者 ,凶 ,命之曰费留。故曰 :明
主 虑 之 , 良 将 随 之。非 利
□□□□不用 ,非危不战。主不
可以怒兴军 ,将不可以温战。合
乎利而用 ,不合而止。怒可复喜
也 ,温可复 ⋯⋯

宋武经本《火攻》原文
孙子曰 :凡火攻有五 :一曰

火人 ,二曰火积 ,三曰火辎 ,四曰
火库 ,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 ,
火必素具。

发火有时 , 起火有日。时
者 ,天之燥也。日者 ,月在箕、壁、
翼、轸也。凡此四宿者 ,风起之
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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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火攻 ,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 ,则早应之于外。火发而
其兵静者 ,待而勿攻 ,极其火力 ,可从则从之 ,不可从则止。火可发于
外 ,无待于内 ,以时发之。火发上风 ,无攻下风。昼风久 ,夜风止。凡军
必知五火之变 ,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 ,不可以夺。夫战胜攻
取而不修其功者 ,凶命曰费留。

故曰 :明主虑之 ,良将修之。非利不动 ,非得不用 ,非危不战。主不
可以怒而兴师 ,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 ,不合于利而止。怒可
以复喜 ,愠可以复说 ,亡国不可以复存 ,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 ,
良将警之 ,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82 篇本第六十四篇《火攻》原文
见敌难服 ,动火也。故火攻有五 :一曰火人 ,二曰火积 ,三曰火辎 ,

四曰火库 ,五曰火队。
火人者 ,火击敌之军营也。火付凶顽 ,灭其生力 ,拔其营盘。故无

生力者 ,敌之势坂必亡也。
火积者 ,火击敌之后军粮营也。故无粮草者 ,敌之不战自亡也。
火辎者 ,火击敌之革车也。故无辎重者 ,敌之不战自退也。
火库者 ,火击敌之藏库也。故无委货者 ,敌之不战自乱也。
火队者 ,火击敌之卒队也。降灭士卒 ,敌之不战自弱也。
火击营盘者 ,击军五分 ,两焚两收一待变。先外后内 ,外发内放 ,尽

力焚之 ,趁乱击之 ,握势拔之。亡者不屈 ,降者不杀 ,此火人之法也。
火击粮营者 ,击军五分 ,一焚两收 ,一伏一待。焚择外内 ,因地为

之。处高内之 ,处下外之。伏者必死阻 ,收者必速决 ,待者必速从 ,焚者
必尽之 ,此火积之法也。

火击辎重者 ,击军四分 ,一迎一寸刂 ,一焚一收。以速为理 ,迎者以甲
兵　 ,寸刂者以略甲盯。迎寸刂者 ,胶之而战 ,使敌不得救后也 ;焚收分而中
专刂 ,杀散士卒 , 收战马。得而得之 ,不得而尽焚之 ,此火辎之法也。

火击藏库者 ,使间入城 ,间见赇库吏 , 收内士 ,外内以应 ,伺机焚之。
密而用之 ,用而成之 ;不密而败之 ,败而死之 ,此火库之法也。

火击卒队者 ,击军四分 ,两焚两收。焚分左右 ,收分前后 ,吾伏高
之 ,敌入下之。左右弩火发之 ,乱而攻之 ,前后夹之 ,一举灭之。亡者不
屈 ,降者不杀 ,此火队之法也。

此五火之利 ,成汤之所以胜夏桀也。五火既明 ,以服难服之敌。故
行火有因 ,因必素具。

故发火有时 ,起火有日。时者 ,天之躁也。日者 ,阴在箕、壁、翼、轸
也。此四者 ,风起之天也。

故发火有先后 ,先后分外内。火发于外 ,则应收伏之于外 ,毋待于
内 ,以时发之。积其火殃 ,静而观之 ,乱而攻之 ,能拔则拔之 ,不能则止
之。

火发于内 ,则应收伏之于外 ,积其火殃 ,静而观之 ,乱而攻之 ,有能
而从之 ,不能而止之。

火发外内 ,先外后内 ,则应
收伏之于外 ,毋待于内 ,以时发
之 ,静而观之 ,乱而四面攻之 ,志
在必拔之。

故火击有上下 , 上下有迎
背。火击上风 ,毋攻下风。昼风
久 ,夜风止 ,故火击者 ,握时也。
火中之战 ,吾迎而勿背 ,使敌背
而勿迎 ,故火战者 ,握向也。

故兵必知有五火之变 ,以五
数而守之。兵之用火攻者 ,不得
已而为之也。将军必谨察也。

七百三十六。
汉简本《火攻》、宋武经本

《火攻》与 82 篇本第五十二篇《火
攻》校议如下 :

(1) 汉简本、宋武经本《火
攻》篇中自“水可以绝 ,不可以
夺”以下文字 ,皆论“合于利”和
“不合于利”,与“火攻”根本无涉。
宋代叶适《习学记言》已言及“不
与上文连属”,知其为错简所致。
检 82 篇本正无该段文字 ,虽然文
前有一些繁释之文 ,但皆与火攻
有关 ,当胜于汉简本与宋武经
本。

(2) 汉简本中有“⋯⋯数守
之”,宋武经本中也有“凡军必知
五火之变 ,以数守之”,其后皆为
言“火佐水佐”,“合利非利”之文
本字。检 82 篇本《火攻》篇末语
为 :“故兵必知有五火之变 ,以五
数守之。”从此分析 ,汉简本与宋
武经本此语后之文字 ,确当为错
简窜入之文。而 82 篇本首端“见
敌难服 ,动火也。故火攻有五 :
一曰火人 ,二曰火积 ,三曰火辎 ,
四曰火库 ,五曰火队”至篇中“故
行火有因 ,因必素具”之间的一
大段阐述“五火”实施的文字 ,殆
亦多为增衍后起之文。以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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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与综合来研究《火攻》,其真相可尽量多一些显露了。
(3) 82 篇本中云 :“见敌难服 ⋯⋯故无生力者 ,敌之势坂必亡也。”

势坂 ,不成辞。依下“敌之不战自亡也”、“敌之不战自退也”、“敌之不战
自乱也”、“敌之不战自弱也”四句的格式 ,疑“势坂”乃“不战”之音变误
字 ,此“敌之势坂必亡也”当作“敌之不战自亡也”。

(4) 82 篇本中“火击库库者 ,使间入城 ,间见赇库吏 , 收内土”一句
中有 3 个僻字。第一个字最早见于宋代《集韵·山韵》,义为“看”,可引
申为“窥视”;第二个字最早见于汉代《说文·贝部》,义为“行贿”;第三个
字最早亦见于《说文·手部》,依上下文其义当为“牵引”。特简释 ,以除
文字障碍。

(5) 82 篇本《火攻》篇后附有“韩信序次语”,其云 :
此篇三简名 ,齐安城简曰《火队》,秦宫　邬简曰《五火》,景林简曰

《火攻》。前后参之 ,左右究之 ,信以为《火攻》益之 ,故定名《火攻》。三
简异而一之 ,皆有所之。今取其长 ,车子集善而重定之。《孙子》十 □
篇 ,亦立此篇 ,简名《火攻》。引观两者 ,信以为去其法而立大则 ,神贯终
始 ,正则要法 ,此《孙子》之长也 ;尽其法而圆大则 ,法则终始 ,至神至精 ,
此《孙武》之妙也。一言一蔽之曰 :本立不一而同也。

《道典》曰 :兵道六常 :曰形天 ,曰势地 ,曰法人 ,曰军争 ,曰兵战 ,曰
心变。此六者 ,命曰常节 ;兵道三过 :曰动火 ,曰动水 ,曰动耆。此三者 ,
命曰过极。信以为 ,常节胜 ,胜之有幸 ;过极胜 ,胜之有殃 ,戒之戒之 ,上
天好生 ,不可过极。故火人火队者 ,不可轻发 ,不得已而为之也。实而
一也。

汉楚王韩信于汉五年二月。二百五十四。
对照条幅照片 , 录文中的“参后参之 ,左右究之 ,信以为《火攻》益

之 ,故定名《火攻》”一语 ,在文中错位 ,当在“今取其长 ,车子集善而重定
之”一句之后。然依篇意 , 录文似乎更妥当 ,疑是否另有一本子所参
而致。

又 :“序次语”云 :“今取其长 ,车子集善而重定之。”从中可知校理者
已将 3 个参校本打乱“取其长”和“集善”了。此可谓大憾也。若 3 个本
子仍旧录之 ,另附一新校本 ,则那神秘而又珍贵的安城、　邬、景林 3 个
母本便保存至今了 ,对 82 篇本之研究可谓至关重要。

又 :“序次语”后引《道典》之语和“韩信”评论语有着极高的哲学、军
事价值。譬如将战胜分为“常节”与“过极”,二者皆为胜 ,但前者胜后仍
胜 ,后者胜后有殃。极重极人之生命 ,认为不可滥杀 ,颇具人本思想。
在冷兵器时代 ,火攻最具大规模毁灭性 ,似可喻为今之核弹 ,当戒之慎
之 ,是“不得已而为之也”。

(七)

82 篇本有《八阵》篇 ,其第二自然段和第六自然段的文
字 ,与汉简本《孙膑兵法·八阵》有诸多吻合之处 ,现分列录原

文以对照之。
汉简本《八阵》原文
八阵
孙子曰 :智不足 ,将兵 ,自恃

也。勇不足 ,将兵 ,自广也。不知
道 ,数战不足 ,将兵 ,幸也。夫安
万乘国 ,广万乘王 ,全万乘之民
命者 ,唯知道。知道者 ,上知天
之道 ,下知地之理 ,内得其民之
心 ,外知敌之情 ,阵则知八阵之
经 ,见胜而战 ,弗见而诤 ,此王者
之将也。

孙子曰 :用八阵战者 ,因地
之利 ,用八阵之宜。用阵三分 ,
诲阵有锋 ,诲锋有后 ,皆待令而
动。斗一 ,守二。以一侵敌 ,以二
收。敌弱以乱 ,先其选卒以乘
之。敌强以治 ,先其下卒以诱
之。车骑与战者 ,分以为三 ,一
在于右 ,一在于左 ,一在于后。
易则多其车 ,险则多其骑 ,厄则
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 ,
居生击死。

二百一十四八阵
82 篇本第六十七篇

《八阵》二、六段原文
善用兵者 ,智不足 ,将兵自

恃天时也。勇不足 ,将兵自广地
利也。数战不足 ,将兵自元人和
也。故不知道者 ,将兵安能幸存
也。夫安万乘国 ,广万乘王 ,权
万乘之民命者 ,唯有知道者也。
知道者 ,上知天之时 ,下知地之
理 ,内得其民之心 ,外知敌之情 ,
阵则知八阵之经。故见胜而战 ,
弗见诤毋战 ,此王霸之将也。

用八阵战者 ,因地之利 ,为
阵之宜。若守 ,用方阵也。用阵
三分 ,诲阵有锋 ,诲锋有后 ,一令
而动。斗一守二 ,斗者战之 ,守
者应之。犄爵之势 ,敌必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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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攻 ,用圆阵也。以一侵敌 ,以二收 ,侵者猛之 ,收者速之。敌弱以乱 ,
先其上卒以乘之 ,后其本卒以收之 ;敌强以治 ,先其下卒以诱之 ,后其本
卒以收之。有应势者 ,敌必亡矣。车骑与战者 ,分一为三 ,犄爵攻之 ,两
面向之。一在于右 ,一在于左 ,一在于后 ,爵三以应 ,敌必亡矣。故用八
阵战者 ,因地而为 ,易则多其车 ,险则多其骑 ,厄则多其弩。故善知险易
死生者 ,以险击易也 ,以生击死也。此八阵宜地之法也。

汉简本《八阵》与 82 篇本第六十七篇《火攻》第二、第六自然段校议
如下 :

(1) 对照条幅照片 ,82 篇本　录文中的“阵”字 ,条幅皆作“　”;
“圆”字皆作“员”。此外第一、三、四、五、七自然段中也多有谬误。如第
一段中“后以此而战之 ,所以伐四方 ,平外内 ,而一统天下也”一句中的
“平外内”3 字 ,条幅照片中无。又 :第四段中“八阵已明 ,所以立战也”,
一句中的“已”字 ,条幅照片中作“己”,当笔误。又 :第五段中“宜于阴、
中、阳 ,禁立雾、风、杀”一句中的“立”字 ,条幅照片中作“于”。依上文
“宜于阴、中、阳”一句格式 ,当作“于”为是。又 :第七段中“用八阵战者 ,
因敌之情 ,因情之变而移化者也”一句中的“移”字 ,条幅照片中作“　”。
二字义近 ,当以“　”为上。

(2) 汉简本中“不知道 ,数战不足 ,将兵 ,幸也”一语 ,影本注释云 :
“以上数句语意不甚明了。”参 82 篇本 ,其皆云“智不足”、“勇不足”、“数
战不足”的补救方法。而若皆“不知道”而“将兵”,“安能幸存也 ?”此乃
问句。而汉简本所云“幸也”后当标问号。若无 82 篇本旁校旁证 ,此
“幸也”之误 ,当延误下去。

(3) 汉简本云 :“见胜而战 ,弗见而诤 ,此王者之将也。”表明了“王
者”即“王道”的思想。而 82 篇本云 :“故见胜而战 ,弗见而诤毋战 ,此王
霸之将也。”亦表明了兵家“王霸”的观念。较之先秦其它兵书 ,“王霸”
一说当为上。

(4) 汉简本此篇名为《八阵》,但文中实无“八阵”之释。检 82 篇本 ,
篇首即云 :形、势、变、奇、正、静、动、一 ,八种阵法。当为全文。无怪乎
“韩信序次语”在后批评道 :“缩去八阵之经 ,立取八阵之地要。以信观
之 ,既称八阵 ,只闻其名 ,未见其实 ,此缩立之之谬误也 ,非兵家之所为
也。”是。

(5) 82 篇本中有“故见胜而战 ,弗见而诤毋战 ,此王霸之将也”一
句 ,其中“诤”字按上下文当为“静”字。检汉简本亦为“诤”字 ,义为
“静”。然而 ,82 篇本此篇多处出现“静”字 ,如“其静者 ,似阴之洲。”不写
成“诤”,在本篇写法上同一字有两种 ,此当见疑。又 :此篇多次提到“六
十有四”,“韩信序次语”也云 :“六十有四变兮 ,玄贯天地人之理也。”六
十有四 ,使人联想起八卦 ,此原理与兵书相合 ,当在汉以后 ,先秦兵书至
多谈及“五行”和“五色”之变化。故“六十有四”之说法年代亦当见疑。
至于 82 篇本中经常提到的《道典》、《兵典》、《中平》、《三坟五典》等古书
引文 ,除极个别有其文献、辑佚、借鉴等研究作用外 ,其余与其所标年代
皆当见疑。 1999 年 7 月于浙江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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